
切实提升省发展改革委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谢晓波

要针对薄弱环节综合施策促提升，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把规范性文件制作关，强化行政执法制

度建设，强化行政执法监督

根据委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的安排，结合分管工作，对省发展改革委法治

政府建设工作开展了认真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找差距、抓整改，努力解决当前省发展改革委法

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打一场法治政府建设的翻身仗。

对标法治政府建设要求争先进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2004 年，国务

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最早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

成确立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

务，明确到 2035 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

省委、省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法治政府建设，以“考核促提升”的方式，切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

作。2005 年，制定《浙江省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办法（试行）》，开始对依法行政工作实行考核；2013 年，

印发《关于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标准的通知》，更加全面、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

政）考核评价工作；近年又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

省发展改革委作为省政府综合管理部门，承担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应该走在省级部门的前列。

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不断提升省发展改革委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水平。

认真细致查摆问题找原因

根据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针对省发展改革委 2018年法治政府建

设考核落后的问题，要深刻反思，查找问题，分析原因。

根据委党组的要求，6 月初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提出对考核落后不能有任何借口，就是没有把工作做

好。随后立即与省司法厅、省社科院、省统计局民情社情调查中心沟通，了解考评具体情况，逐一查找主

要失分点，深入分析原因，同时分别听取了几个部门对省发展改革委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意见建议。

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列出问题清单，提出整改措施，并向主任办公会议作了专门汇报。

2018 年省发展改革委法治政府建设考核综合得分排名靠后，落后的主要原因：

一是抓工作不够细，掌握考评标准不精准。如：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未按要求主送省政府办公厅，

而是根据惯例只送了省政府法制办；将班子会议传达法治建设相关会议或文件精神作为班子会议研究部署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未被认定导致失分；将学习党内法规作为集体学法内容，未被认定导致失分。



二是制作文件不严谨、把握政策不准确。如规范性文件被认定内容违法、程序不到位；投诉处理意见

书被行政复议机关撤销等。

三是落实工作要求不到位。如未出台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未开展专项行政执法监督；未落

实和公开内设机构 AB岗工作制度；未在一季度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报；部分系统未按规定与大数据局

实现对接或交换等。

四是工作责任心不强。如规范性文件内容违法被提醒后，较长时间内不予纠正，导致被通报等。

除上述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暴露的问题外，通过近期调研和对省发展改革委公开文件信息的全面梳

理排查，还存在规范性文件制作程序不规范、公开内容不全面（缺少政策解读）、已废止文件未及时清理

等问题。

瞄准问题举一反三抓整改

根据委主要领导“问题导向，落实责任处室，明确整改措施，清单化管理”的批示精神，要通过锁定

目标、查漏补缺、建立清单、明确责任，切实抓好整改，努力在今年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打一场翻身仗。

对省发展改革委 2018 年法治政府建设考核 12 个失分点，按照立即整改的要求，落实责任处室，进行

全面整改，并举一反三抓好薄弱环节的整改提升。目前已完成整改 3 项，明确整改时间点、正在实施整改

的 5项，其余 4项需在今后工作中持续落实整改。

为将 2019年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做到可量化可考核可检查，根据省建设法治政府（依法

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办法，结合中办、国办《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

察工作规定》等文件精神，编制印发省发展改革委 2019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责任清单，将各项任务分解落实

到法规处和各处室，并把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作为处室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针对薄弱环节综合施策促提升

省发展改革委法治政府建设基础比较薄弱，与省委省政府对发展改革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如行政决

策程序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合法性审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建设有待加强等。今年以来，

国家和省级政府层面在依法行政方面相继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信息公开条例》《浙江

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牢关键环节和重点问题，综合施策，

依法行政，不断提升全委法治工作水平。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抓

紧制定公布省发展改革委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及程序规定，对涉及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工程项目、

重大政策等重大事项，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实

现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核全覆盖。

严把规范性文件制作关。从近年司法行政部门对省发展改革委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情况看，规范性

文件制作不规范、程序不到位和内容不合法等情况不少，如应作为规范性文件的未按规定履行发文程序；

征求意见流于形式；合法性审查把关不严；未经集体审议即发布执行；政策执行未设宽限期等。必须高度

重视规范性文件管理，特别要避免出现不合法不合规问题，把握好“非常设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不得增加法定依据之外的权力事项或者减少法定职责”等政策界限；要重视公开征求意见环节，

认真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要定期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强化行政执法制度建设。根据国家和省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相关规定，2019 年底前全省各级行政机关要全面推行三项制度。争取在 8月

底前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相关处室在开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执法活动时，要严格落实

三项制度，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实现执法信息公示及时准确全面、执法过程留痕可溯有效、法制审核

依法规范明确。

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根据省政府《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实施办法》，省发展改革委要进一步健全行政

执法内部监督和层级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法规处要通过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性审查、案卷归档抽查等方式，对委内行政执法活动实施内部监督，对违法或者不

当的执法行为要及时进行整改。要加强对发改系统的执法监督，重点监督重大行政执法活动、群众反映强

烈问题、政务公开情况等事项。要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审判监督和政府法制机构

的执法监督，做好行政执法情况报告、行政执法案卷及材料提供、现场核查配合等工作。要加强政务信息

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